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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入吉工程质量检

测机构备案管理的通知  

    

吉建质〔2023〕19号  

   

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长春

新区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住房保障和城乡建

设局，梅河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各县（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为进一步加强入吉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备案管理工作，促进入吉工程质量检

测机构规范开展质量检测活动，保障检测工作质量，现就入吉工程质量检测机

构备案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依据《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57 号）第二十九条

规定，进入我省从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活动的外省（市、区）质量检测机构应
当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备案，在吉人员、仪器设备、检测场所、质量保证体

系等应当满足开展相应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活动的要求。备案程序参照新申请流

程办理。  

  二、入吉质量检测机构办理备案时，应登录“吉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

务平台”（以下简称“省监管平台”），录入相关信息，办理流程均为网上办

理，企业无需赴现场办理。  

  三、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应组织专家对入吉质量检测机构在吉人员、仪器

设备、检测场所、质量保证体系是否满足开展相应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活动的要

求进行评审，评审不合格的，不予通过入吉备案。  

  四、入吉质量检测机构备案的信息发生变化后，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对平台

内信息做出变更。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通过实地抽查、数据核查、受

理投诉举报等方式，加强入吉质量检测机构的日常监管，对备案的从业人员与

实际检测人员不符等行为要限期整改。对拒不改正或整改不合格的机构，报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列入异常名录。  

  五、各级住建主管部门要严格执行《吉林省建筑市场信用管理暂行办

法》，涉及入吉质量检测机构的行政处罚和其他不良信用信息，应在不良信用
信息产生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通过“省监管平台”依法对社会公开。情节严

重的，将其列入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  

  六、“省监管平台”公示、公告的入吉质量检测机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公众如发现备案信息不实或存在违法违规经营的，可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投
诉举报。  

  七、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与本通知内容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  

  入吉企业备案受理、政策咨询电话：0431-82752759  



  入吉企业不良行为监督举报电话：0431-82752582  

  省监管平台技术支持电话：0431-81090201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3 年 12 月 14日  


